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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和谐理念 
 
 

□     李利安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经说过，“佛教的重要精神，就是以和为上，充分

体现和睦、和谐、和平”。中国佛教协会2005年工作计划中提到，“把佛教事业的发展与兴旺圆

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多做贡

献”。那么，佛教的基本形态各要素中有哪些理论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呢？ 

 
      所有宗教从基本形态上都可划分为内在和外在两个层次。其中内在形态又可通过教义体系、

修道体系和心理结构3个方面来看，而外在形态则主要表现在宗教的信众、宗教的活动场所和宗教

的各种活动。佛教也是这样。佛教的教义体系内有大量关于和谐的论述，可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佛教的修道体系则蕴涵着许多有关实现和谐的方法，可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提供具体的实践借鉴；佛教的心理结构则可为信徒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内

在的精神动力；佛教外在形态的各种要素内含佛教的精神性而外现佛教的物质性，既可为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现实的社会力量，也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生活领域提供许多独到的直接服

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一次伟大理论创举，也是对人类历史上

各种和谐思想的一次全新发展和最彻底的实践。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有关和谐的思想均

可为这一理论创举和伟大实践提供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理论资源。总体看来，道家

和道教的和谐思想侧重自然现象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的和谐思想则侧重于人与人

之间、社会各要素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而佛教的和谐思想则是从人的主观世界入手，

以人的身心和谐为基础，以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为基本框架，涵盖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各个生活领

域。佛教应该是我国传统思想中和谐理论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刻的一种。 

 
      从我国佛教的基本教义体系来看，佛教认为人生有无尽的痛苦，而痛苦的原因是人们对世界

上的各种事物都作了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错误的人生追求，由此引起无尽的烦恼。而错误认识



主要表现为执著而极端化的认识，例如对人与我、物与我以及高低、左右、动静、美丑、同异、

贫富等采取一种绝对差别的、对立的、固定的看法。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差别相并不是绝对

的、固定的，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在缘起法支配下的相互依存、彼此圆融。所以，佛教教人

摆脱苦难的方法主要是教人掌握一种新的认识体系，在这种新的认识体系的指导下，既体悟到世

间一切的虚幻性，又认识到世间一切存在的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圆融与和谐，从而在实现自我与

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圆融和谐的基础上，完成精神的终极超越。简单地说，佛教认为世间

的一切本来具有和谐性，现实的不和谐性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导致的，通过佛教的认识方式，

人类完全可以认识和谐性，把握和谐性，从而实现和谐性。而和谐性的实现空间，除了在现实的

人间之外，佛教的超人间境界信仰还为人们勾画出许多理想的和谐社会，如弥勒的兜率天宫、西

方的极乐世界、东方的琉璃世界，以及其他许多佛与菩萨所在的世界等。 

 
      关于佛教和谐理念的具体构成，我们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借助当代哲学的方

法，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和谐理念首先是关于心境之间的和谐，也就是在人的认识层面构

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谐，并以此作为其他各类和谐的认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佛教还有关于

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也有关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

的关系，佛教论述最多的还是人与人的相互亲近、相互尊重、彼此帮助、彼此依赖的关系。它提

倡“人民和顺不相克伐”、“欢悦和谐犹如水乳”、“一切众生慈心相向，甚有爱念，皆悉和

顺”的关系模式，认为“和合众生斗诤，令得安隐”的功德超过尊敬法师的功德千万亿倍。对于

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佛教认为应当“长幼和顺”、“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上下相

奉”。佛教还论及人的言行与时势的和谐，认为“行则知时，非时不行”。在人和自然的关系

上，佛教主张山河大地、一草一木皆有佛性，人与自然因缘相成，提倡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可

见，佛教和谐理念的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我国佛教华严宗最基本的理论——法界缘起说，即旨

在说一切心理、社会、自然的现象之间圆融无碍的和谐关系。 

 
      总之，佛教的和谐理念以主客观关系的和谐为基础，以调整人们的认识为前提，在理论和实

践之间、静态与动态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构建重重相融、环环相扣的和谐关系，从而于实践之

中倡导人们在分歧中协调、在差异中求同、在冲突中共存、在动态之中不断步入和谐的境界；而

在理想之中，则激发人们憧憬泯灭分歧、对立和冲突的和谐境界。虽然佛教和谐理念中有许多绝

对的和理想化的特色，但它关于和谐的基本思路对于抵消流行一时的斗争哲学的负面影响依然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而为当今的社会和谐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文章推荐] 独联体的“童奴”  
 

[文章推荐] 前苏联——“性奴”的产地  
 

[文章推荐] 前苏联秘密改革计划
 

 打印本页 |  关闭窗口

           昵称：  

 

   此新闻下共有评论 0 条     

没有评论。



提交

 请注意！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 民族宗教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  
● 您在民族宗教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新华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 民族宗教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  
● 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  

首页 | 中国民族 | 世界民族 | 宗教大观 | 名言名著 | 政府专页 | 信息库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ALL RR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